
 

迅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13 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股票 

同意廢止公告 
 

一、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此次辦理迅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迅杰公司) 113 年度現金增資

發行普通股股票案，因迅杰公司已於 113 年 8 月 20 日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撤銷本次

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乙案，並獲該會以113年8月 22日金管證發字第1130355679號函准予照辦，

故撤銷原訂 113 年 8 月 26 日上市掛牌等作業。 

二、 迅杰公司 113 年 8 月 23 日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，預計 113 年 8 月 29 日將原股東、員工、參

與公開申購之中籤人及特定人所繳納之股款並加計利息，以郵寄支票或匯款方式退還，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辦承銷商 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敬啓 

 


